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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深圳境外投资备案登记指南（附波兰登记注册制度）

       波兰中央统计局（GUS）网站4月28日发布初步数据显示，2023年4月，波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
（CPI）同比上涨14.7%，环比上涨0.7%。波兰电台5月3日报道，根据欧盟统计局（Eurostat）发布的蕞新
数据，经季节因素调整后，3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为6.5%，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为6.0%。波兰失业率为2.8%
，与德国并列成为欧盟中失业率第二低的国家，失业率蕞低的国家是捷克（2.6%）。自今年年初以来，
波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2.8%的水平。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GUS）的数据，3月份波兰失业率为5.4%。

深圳境外投资备案登记指南

深圳境外投资备案登记全流程

1、准备申报材料，比较复杂的是前期情况说明报告（可研、尽调、投环）；境外投资备案表、并购事项
前期报告表。一般准备材料5-7个工作日可完成；

2、申报材料签字盖章，2-3个工作日；

3、线上申报，目前发改委和商委均实现无纸化办公，1个工作日；

4、受理：发改委申报到受理时间各地不一，3-20个工作日不等；商委申报到受理时间各地不一，3-7个工
作日不等。

5、审核：发改委审核一般7个工作日，14个工作日；商委审核一般7个工作日；

6、修正：根据政府修改意见进行修正，时间不定



7、出证：获得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及商务部《企业境外投资证书》1个工作日。

8、外汇登记：获得上述证书后进行外汇登记，审核时间7-20个工作日（建议多预留时间）。

（根据相关法规，境内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或并购交易，需获得商务部门境外投资行为的核
准、发改委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或备案、银行外汇登记三大环节。海南境外投资备案涉及的政府单位
有：商务部、发改委、外管局。

1、发改委立项——向发改部门及委会部门申请项目，报送项目信息，境内投资人签署各项所需法律文件
，待发改部门核准或备案，发放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

2、商务部审批发证——商务部门核准或备案，发放《企业境外投资证书》，企业应在收到证书2年内在
境外开展投资。

3、外汇管理局备案——银行放外汇，外管局监管。投资金额500万美金以上的，需向外管部门汇报。外
管部门审核后，向境内企业发放《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证》。）

波兰登记注册制度

       根据波兰议会于1991年6月14日通过的《外资企业法》及此后的修改法案规定，外国人（自然
人、法人及不具法人资格的其它公司）可以在波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拥有和购买此类公司
的股份或股票。除投资经营港口、机场项目、从事法律服务等须事先申请许可外，包括不动产中介、进
口消费品批发等其它各项业务均可自由开展。如与波兰国营企业等国有法人进行合资合作，且波兰方以
土地、工厂、部分车间等不动产作为投入时，由波兰方向私有化部申请即可。 

       公司申请商业注册的主要文件有：国内公司章程；营业执照；资信证明；申请书，包括拟建
公司名称、地址、经营范围、投资形式（资金、实物）及注册资本；拟建公司的章程（草案）；授权书
，由国内公司法人代表授权全权处理公司成立前的有关事务，签署法律文件；公司将遵守波兰法律和有
关规定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声明书；任命书，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人员每人一份。

       根据波兰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企业作为法人实体在波兰境内可注册的形式有代表处、分公司
、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股份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外国公民作为自然人可根据不同情况
在波兰注册公司。在波兰注册企业通常需要经过注册申请、注册审批、申请统计代码、刻制公司印章、
开立银行账号、申请增值税号（NIP）、申报社会保险、申报劳动安全检查等程序。此外，波兰还将引
入一种新型的资本公司形式（PSA），主要适用于需要外部资金引入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旨在通过简化
行政流程，降低登记注册成本，为使用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便利，进而扩大这些企业所需要的外部资
金来源，该法案在2020年3月1日正式生效。

       如果经营范围涉及波兰《合资企业法》规定的须经波兰所有制转化部批准的领域，应先申请
该部的批准书；委托波兰律师制定公证书，请公证人公证，签署注册资本的声明等；缴纳印花税；将有
关文件递交当地经济法院办理商业注册；公司经商业注册后，在银行开立公司账户，并将注册资本过账
；向当地统计局申请统计编号；在当地税务局办理登记手续，申请纳税编号。

       居民纳税人需要进行增值税登记和所得税登记。单位纳税人进行税务登记的时间，须在第壹
次开展应税活动之前。根据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规则，税务登记的时间应在对增值税登记文件的日
期进行确认之后。单位纳税人进行税务登记的时间，不得迟于第壹次纳税申报或第壹次缴纳税款或预缴
税款的申报期限。

       在波兰开展应税活动的非居民纳税人，不论其应税营业额多少，均有义务进行增值税登记，



例外情形是：在波兰没有固定营业场所的非居民企业，提供货物或服务构成反向征收的，无须进行增值
税登记。对于向非居民支付所得的雇主、银行、保险金支付机构等扣缴义务人，应事前在税务局办理登
记注册。对于从波兰取得所得的非居民企业，如果该企业在波兰有固定营业场所，则应在企业居住地所
在的税务机关进行登记。如果该企业在波兰无固定营业场所，则登记注册主管部门为华沙第二税务局。
非居民纳税人的税务登记，适用居民纳税人的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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